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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萍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审理一起车辆确权案件， 判决涉案

车辆的所有权归闫某所有， 驳回闫

某的其他诉请。

闫某将其经营的北京某科技公

司对外出让。 完成转让后， 闫某与

公司的新法定代表人欧阳女士签订

协议书约定： 闫某承诺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将登记在北京某科技

公司名下的大众牌小型轿车从公司

转出。 但因闫某名下已有车辆， 无

法完成过户。 故闫某诉至法院， 要

求确认涉案的大众牌小轿车的动产

所有权归闫某所有， 闫某对涉案大

众车的车牌享有所有权。

闫某诉称， 其原为北京某科技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在

2009 年购买了大众牌小轿车并登

记在公司名下。 2013 年 6 月， 闫

某通过中介将该公司转让给欧阳女

士， 并与欧阳女士签订协议书， 约

定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 2013 年

7 月变更为欧阳女士。 闫某将公司

转让给欧阳女士之际， 保留了涉案

车辆和车牌的所有权， 后因政策原

因涉案车辆一直未能办理过户。 公

司为阻止闫某对车辆的正常使用，

故意更改涉案车辆行驶证信息， 导

致闫某无法办理涉案车辆车检、 交

强险缴纳、 车船税费缴纳等业务。

欧阳女士辩称， 车辆归公司所

有， 同意闫某将车卖给欧阳女士，

或者将涉案车辆过户到闫某处。

经查， 闫某与欧阳女士签订的

协议书载明： 北京某科技公司法人

及股权未变更前在该公司名下有辆

大众牌小型客车至今尚未转出， 闫

某承诺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前将该

车从公司转出。 并且， 双方皆认

可， 涉案车辆目前一直由闫某实际

使用。 闫某称其享有北京市燃油机

动车购买指标， 但名下已有车辆，

无法将涉案车辆过户至本人名下。

法院审理后认为， 闫某与欧阳

女士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 内容不违背法律、 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 应属合法有效， 双

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闫某要求判令大众牌小型轿车的动

产所有权归其所有， 因协议书约定

闫某承诺将车辆转出， 可知闫某并

未向欧阳女士转让涉案车辆， 故该

大众牌小型轿车的所有权归闫某所

有。

关于闫某要求对涉案车辆的车

牌号享有所有权， 因北京市人民政

府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出台的

《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

定》， 规定了北京市对小客车实施

数量调控和配额管理制度， 需要取

得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的， 应当通

过摇号方式无偿取得。 故法院对闫

某的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 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2010 年 12 月 23 日出台的

《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

第三条规定， 小客车配置指标按照公

开、 公平、 公正和促进公共资源均衡

配置的原则无偿分配。 市交通行政主

管部门的指标调控管理机构负责具体

工作。 小客车的配置指标是一种资

格， 车牌只是一种行政许可， 不是法

律意义上的物， 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

财产价值， 不能通过协议的方式交

易、 买卖。 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

闫某拥有涉案大众牌车辆的所有权，

而车辆的所有权不等于车牌的所有

权。 因此， 对闫某主张其拥有涉案车

辆车牌的所有权不予支持。

机动车属于特殊动产， 采用登记

对抗主义， 通俗讲， 在将机动车交付

给了买方之后， 物权就发生了转移。

登记只是解决涉及登记所有人和实际

所有人之外的第三人时的物权归属问

题， 不登记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

人”。

本案中， 双方通过协议的方式确

定了涉案的大众牌小型轿车的动产所

有权属于闫某， 车辆也一直由闫某实

际使用， 因此， 该涉案车辆的动产所

有权属于闫某。 但是闫某拥有车辆的

动产所有权不等于其拥有车牌的所有

权。

车牌非法律意义上的物， 北京市

自 2010 年实施的以摇号为主的指标

配置方案兼顾了公平性、 有效性和科

学性， 在治理城市拥堵、 完善交通管

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 居

高不下的购车需求及紧俏有限的号牌

资源之间仍然存在强烈的矛盾， 导致

因车牌问题产生的纠纷亦非常多。 机

动车号牌需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

取得， 方能避免许多纠纷的发生。

（本版摘自中国法院网）

市民诉请汽车车牌号所有权未获支持
法院：车牌是一种行政许可，不能通过协议方式买卖

□陈书涵

近日， 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了

一起网络虚假促销赔偿案， 认定某

淘宝店铺提供虚假的优惠促销活

动， 判令该淘宝店铺向消费者张某

“退一赔三”， 共计 4000余元。

2022 年“双十一” 期间， 某

淘宝店铺推出“0 元购、 5 折购”

优惠促销活动， 要求消费者在活动

当日 20 时前拍下并付款成功， 付

款前 50 名可享受 0 元购优惠。 张

某按照活动规则下单并付款后， 却

不在淘宝店铺公布的中奖名单中。

淘宝店铺解释称因张某未在活动当

日 20 时前下单， 故不符合中奖条

件。

张某认为， 该淘宝店铺以虚假

“还本销售” 方式销售商品， 构成

欺诈，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

时， 法院在该淘宝店铺公布的中奖

订单中随机选取三个订单， 并责令

淘宝店铺提交法院审查， 淘宝店铺

未提交且未说明理由。

法院审理后认为， 淘宝店铺应

当按照其制定的优惠促销活动规则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 并举证

证明该促销活动真实， 否则将损害

参与该促销活动消费者的期待利

益。 该淘宝店铺不能按照法院的要

求提供中奖订单的证明材料， 不能

举证证明案涉网络促销活动真实，

故应认定该有奖促销活动虚假， 该

淘宝店铺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

的规定承担消费欺诈的民事责任，

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公平原则， 是指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时要秉承公平理念， 公

正、 平允、 合理地确定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 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是：

（1） 民事主体享有均等的机会参

与民事活动， 实现自己的利益；

（2） 民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

等， 既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

务， 也不能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

利；

（3） 当出现不可抗力、 紧急避

险、 显失公平或者无法运用具体的法

律规则来评判的情形时， 可以根据社

会公认的公平观念来合理确定各方的

权利义务。

消费欺诈， 是不法商人推销其产

品和服务的一种低劣手段， 目的是为

了排挤竞争对手， 抢占市场， 从而攫

取高额利润。

商家制定促销规则应遵循公平原

则， 合理确定各方权利与义务， 不得

将不合理的交易风险分配给消费者一

方， 如不得约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享

有单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 等内

容， 否则将认定该内容无效。

网络促销规则应当通俗易懂， 易

于操作， 不存在客观上无法实现或难

以实现的情形。

促销活动规则公布后， 该规则内

容即约束商家与消费者双方， 商家不

得随意变更或取消， 否则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如商家虚构有奖促销活动， 以诱

导消费者下单， 需承担消费欺诈的赔

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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